
報名時應繳文件 

（一）報名費：新台幣 1,000 元。與本校合作訂定「產學攜手計畫」之高

職學校（莊敬高職等）學生，報名費為新台幣 500 元。請以郵政

匯票繳交(匯票抬頭請寫「龍華科技大學」)。報名考生屬台灣省各

縣市、台北市、高雄市、福建省金門縣、福建省連江縣等所界定之

低收入者，得於報名時繳交前開各級政府或其依規定授權鄉、鎮、

市、區公所具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(非清寒證明)影本，得免繳報名

費；繳交中低收入戶證明之考生得減免報名費 60％（即報名費新臺

幣 400元整）。 

（二）報名表正副表：考生應確實填寫報名表（正副表，如附表二），並

附上最近三  個月二吋脫帽半身正面之相同照片二張（請於背面

書寫姓名），分別黏貼於報名表之正副表上，並貼妥國民身分證

正、反面影本。 

（三）歷年成績單正本：高職（或以同等學力報考者）在校學業歷年

成績單正本乙份（在校歷年成績，應屆採前五學期之平均成績

計算；同等學力採前四學期之平均成績計算）。 

（四）自傳：A4 格式，請註明姓名，並陳述自我發展計畫，500 至 1000

字內。 

（五）其他書面資料：除上述應繳文件資料外，考生得自行檢附相關

資料、證件備審（如技能檢定證照、重要競賽成果、專題報告

或作品集、社團表現、家庭經濟弱勢證明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、

證照等）。 

（六）回郵信封 2 個：請於報名時繳交，每個回郵信封請貼足 35 元郵

票，並填妥收件人姓名、地址。 

 

 


